
家属自述

劳权 T2/3 ２０19年 7月 31日
责任编辑 李莉 视觉 尹三同

周
刊

LAOQUAN
ZHOUKAN 记记者者 出

击

手机：13701919739
网站：www.my12333.net

上海林峰律师事务所

企业劳资专家林峰律师
23101199510470651
13101200810267524

广
告

曾女士的弟弟唐先生至今也不能明白，
一直说工作忙的姐姐在一次社区医院的检

查后被查出患上重病 。 说起姐姐病发过
程 ， 唐先生告诉记者 ， 事情发生在今年 6
月 22 日。

那天上午 8 时， 曾女士准时来到车间上
班。 工作没多久， 她因鼻子不舒服， 向班组
长请了病假， 前往社区医院检查身体， “我
姐姐当天被检查出鼻腔有些出血， 还有贫血
等情况。” 说着， 唐先生拿出当天社区医院的
诊断， 由于医生的诊断是贫血， 曾女士没放
在心上， 当天又继续回车间上班。 工作一天
后， 曾女士又感到身体不适， 丈夫便提出要
她回老家好好休息一下， 顺便做个全面检查，
还替曾女士向公司请了一周的病假， 约定 6
月 30 日后再返岗工作， 公司同意了曾女士的
请假要求。

回到老家的曾女士在家人的陪伴下， 在
当地市级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 然而这次检

查的情况不甚理想。 “原本我们都以为只是
普通的贫血， 再加上鼻腔内有个小的结节，
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是这次在老家医院的
检查， 却击溃了我们的心理。” 根据唐先生拿
出的这份诊断证明， 记者看到诊断结果为：
慢性肾脏病 CKD5 期 （尿毒症）； 高血压病 3
级； 慢性胃炎； 右肾囊肿。 看到这份病情诊
断， 家属仿佛遭遇了晴天霹雳。 医生也跟家
属沟通， 表示曾女士的病情并不乐观。

这样的重病对于仅三十余岁的曾女士而

言，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而家人一下子
也无法接受。 在唐先生的印象里 ， 姐姐不
是跟他说在加班 ， 就是说在赶进度 ， 往
往没说几句就把电话挂了 。 “我跟姐姐
不是在一个地方上班 ， 但是偶尔我会跟
她通通电话 。 ” 他担忧 ， 工作过度操劳或
许是姐姐患病的一个原因， 然而医院没有给
出患病的确切原因， 因此这也仅仅是他的一
个猜想。

文 黄嘉慧 摄 朱擎
社保费缴纳私下搞“默契”
患重病的她该如何维权

回老家就医被查出患上重病

存在诸多劳动争议问题
听了劳动仲裁的话， 唐先生想

到， 既然没有社保， 那么姐姐病情
的治疗费用是否应由公司来承担？
而且， 姐姐曾说 2019 年公司未与
她签订劳动合同， 工资也是根据计
件制发放的， 那么经济补偿金、 加
班费等又是否可以通过劳动仲裁来

解决呢？
唐先生说， 姐姐曾跟他说过，

2015 年她刚入职时是签订过合同
的， 只不过合同给了公司之后， 姐
姐就没有再拿到过。 从 2015 年到
2019 年， 这些年劳动合同有过一
年一签也有过两年一签 ， 唯独
2019 年， 公司却没有跟姐姐签订

劳动合同 。 “我看过相关法律法
规， 如果没有签劳动合同的话， 用
人单位是要支付经济补偿金和双倍

工资的， 那么这部分费用我们可以
通过劳动仲裁得到吧？”

最让唐先生挂在心上的是姐姐

的 “加班费”， 因为在他印象里姐
姐总是在加班， “基本上从早上 8
点开始， 一般都要到晚上 11、 12
点下班 ， 即便是周末也是没有休
息。” 他告诉记者， 因为姐姐的工
资计算方式是计件制， 所以总归是
“做得越多拿得越多”， 但是因为姐
姐没有工资条， 所以他也不知道姐
姐到底应该有多少加班费。

一次因身体不适而进行的检查打乱了曾女

士的人生。待到家属开始带着患重病的她四处奔
波求诊时，他们才发现原来她与公司之间暗藏着
诸多问题：劳动合同未补签、超时工作情况不少，
更重要的是由于公司未缴社保，导致她看病的费
用均由自己承担。 近日，她的家人带着对公司用
工暴露的种种问题的质疑来到本报信访室。

既然生了病， 那么就该治疗， 但在就医
过程中， 唐先生发现了问题： 姐姐曾女士工
作这些年来， 公司从未给她缴过社保费 ，
“如果要在上海缴社保 ， 那么至少会有一
张社保卡吧 。 但是姐姐所有的资料里却
没有 。 我们也帮她去社保中心查过 ， 企
业根本没有为她开过社保账户 。 ” 唐先生
告诉记者 ， 曾女士是 2015 年来到上海一
家箱包公司工作 ， 如果公司替曾女士缴
纳过社保 ， 那么至少应该有近 4 年的社
保缴费记录 ， 但她没有。 这让家属十分头
疼， “没有社保， 就意味着治病需要病人及
家属自费。”

而在曾女士被查出患病之后不久， 公司
就打来了电话， 在了解到她的病情后， 公司
负责人表示要 “私了”： “负责人说老板私人
出 3 万元， 整个公司再进行募捐， 总共给我
们 5 万元， 用于治疗姐姐的病情。” 同时， 公
司表示由于曾女士的病情， 公司与她的劳动
关系也就终止了 。 这让唐先生等家属表示
“看不懂”， “先不说别的， 就我姐姐的社保

问题， 公司都还没解决， 怎么能说用 5 万元
就解决所有问题呢？” 他告诉记者， 自己也是
在外打工的劳动者， 他知道不管在哪里工作，
社保缴纳是最基础的保障， “多了不说， 至
少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缴社保这个必须得

有吧。” 唐先生一边说着， 一边拿出曾女士目
前的医药费账单。 记者看到， 这些少则 1000
多元， 多则近万元一天的医药费， 像座大山
一样， 压在这个家庭肩上， 如果有了社保，
医药费就无须承担这么多。 “医生给我们算
过， 要治好姐姐的病， 没个几十万元肯定不
行。 如果公司缴了社保， 我们可以减少很大
负担啊。”

治病救人毕竟是急事。 唐先生等家属于
7 月 18 日来到上海 ， 找到企业所在地劳动
仲裁部门 ， 希望通过相关部门的介入 ，
让公司至少先将社保给缴了 。 但是 ， 劳
动仲裁却告知唐先生等 ， 社保缴纳的事
务归社保中心管理 ， 劳动仲裁不予受理，
如果曾女士与公司之间存在其他劳动争议情

况， 可以直接申请。

未缴社保 职工治疗背负重压

企业回应

由于唐先生是替患病的曾女士

前来本报反映情况， 对于一些具体
的劳动关系存续间的情况， 他也说
不清楚。 为此， 记者来到这家箱包
公司， 向公司负责人周先生了解具
体情况。

讲起曾女士的病情， 周先生表
露出同情， “毕竟是自己的老乡，
哪有不同情的道理。” 但是， 他进
一步介绍， 曾女士事实上已经因为
“旷工 3 天” 被企业解除了劳动关
系。 他告诉记者， 当时曾女士病假
是请到 6 月 30 日截止 。 到期后 ，
其班组长就曾电话联系过她， 但是
由于电话一直不通， 她一直处于失
联的情况。 考虑到这一情况， 公司
还将她的 “旷工” 延至 10 天， 然
而到了 7 月 10 日， 公司依然联系
不到她， 所以就以公示的方式告知
所有员工， 公司解除与曾女士的劳
动关系。 “既然是解除， 那么公司
是否发过解除通知及退工单给曾女

士呢？” 记者问道。 对此， 周先生
表示首先是电话打不通， 其次曾女
士在公司内留的是上海的住址， 并
没有人住， 所以如果是寄快递， 也
不知道该寄到哪儿。 “至少， 当时

我们将解除通知张贴在公司门口，
来来往往的职工也都看到过。”

“后来通过曾女士同一车间几
个和她关系不错的女职工， 不断打
她电话， 才联系到她。” 周先生说，
这时候公司才知道她被查出大病，
公司立刻通过全公司的募捐和老板

自掏腰包， 一共拿出 5 万元， 想要
给曾女士送去， 却遭到了其丈夫的
拒绝， “他在电话里说 5 万元是杯
水车薪， 并不能治好曾女士的病。
之后包括我在内、 她的班组长、 小
姐妹也都给他们打过好几次电话，
但是他们都拒绝了。”

像这样的情况， 其实并不是第
一次发生。 周先生说， 就在今年续
签劳动合同的时候也出现过， “我
们公司每年续签劳动合同都是过了

正月十五之后， 集体一起续签的。
但是今年曾女士到了 3 月上旬才回
来， 那个时候我们集体续签合同工
作已经结束了。” 虽然曾女士错过
了集体续签， 但公司人事发现了漏
签的这个情况， 前后找过曾女士多
次， 由于她没有回应人事续签劳动
合同的事宜， 所以时间一长就造成
了曾女士未签劳动合同的情况。

曾为患病职工进行募捐

对于唐先生所反映的未缴社保

问题， 周先生表示确实是公司的问
题， “但是我们征求过她本人的意
见。” 他进一步说道， 由于公司是
大规模生产型企业 ， 对于员工社
保这部分的情况 ， 一般采取视
员工的意见而定 ， 也就是说如
果有员工说要缴 ， 公司就替他
缴 ； 如果有员工不希望缴纳社
保 ， 自愿放弃社保缴纳 ， 这样
一来到手的工资就会更多些 ， 公
司也采取他们的意见， “曾女士就
是这样的情况。” 他表示， 因为现
在首要的事是帮助曾女士治病， 如

果家属愿意配合 ， 企业会在最
短时间内为其补缴应缴纳的社

保费用 。
此外， 记者也提及唐先生所说

的 “加班费” 问题， 周先生告诉记
者， 曾女士的工资内是包含加班费
的， 按往年签订的劳动合同来看，
曾女士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实则为

4000 元左右， 之所以每个月都能
拿到 8000 元， 甚至更多， 主要还
是计件工资和加班费算在一起的原

因， “像我们这个行业， 很多职工
都是这样， 赚的都是加班费和社
保费 。”

会为职工补缴社保

职工家属回应

在了解了企业反映的情况后，记者又与唐先生进
行了一次电话联系。 唐先生表示自己会择期与企业的
负责人进行一次沟通， 同时与企业一同去社保中心进
行社保补缴，“毕竟这是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 ”

对于未签劳动合同、 劳动关系是否存续等情
况， 唐先生表示得等曾女士的病情稳定后， 与她
沟通后再商定， “我们不会放弃通过司法途径解
决与公司的这些劳动争议问题。”

会与企业沟通，不排除劳动仲裁

专家观点

由于曾女士所在公司未缴社保，直接导致了
她病情治疗的费用必须由自己承担的现状。而从
企业的说法来看，却将这一情况认为是“劳动者
自己的选择”。对此，上海林峰律师事务所主任林
峰律师提醒，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就要
签订劳动合同，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这是法定的
义务，也是用人单位和职工本人的应尽责任。

根据我国 《社会保险法》 第五十八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
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
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
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因此，缴纳社保是法

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 并不会因为劳动者选择了
不缴社保就代表用人单位没有这样的义务。同时，
林峰指出，根据《劳动法》第一百条规定，用人单位
无故不缴纳社保费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
期缴纳，逾期不缴的，可以加收滞纳金。此外，如果
劳动者自身表示不想缴纳社保费， 希望单位把缴
社保的钱换成现金，这种情况也是违法行为。

在本案中， 用人单位回应 “经过和劳动者沟
通，劳动者自愿放弃社保缴纳”，从法律层面来说，
这是违法的。 因此， 就劳动者现在的紧急情况来
看，企业应当及时为她补缴社保，保障她后续治病
费用等问题。

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应尽义务

林峰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
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
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
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 ”而《上海市劳动人事争
议若干问题处理指导意见》也规定，“原劳动合同
到期后，劳动者仍在该用人单位工作的，双方当
事人应当在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因用人
单位原因超过一个月未续签书面劳动合同的，用
人单位应向劳动者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期

间的双倍工资。 ”如果是因为用人单位未依法续
签劳动合同，即适用两倍工资的罚则。

林峰进而解释， 劳动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应
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需要指出的是，“未签劳动
合同应支付两倍工资”是用人单位拒绝与劳动者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所应承担的惩罚性

法律责任 ， 因此其适用前提条件是用人单位
的原因 。

如果用人单位已尽到诚实义务，因不可抗力、
意外情况或者劳动者拒绝签订等原因， 造成劳动
合同未签订的， 那么就不属于有关法律法规所称
的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情
况。 就本案而言，由于缺少曾女士的表述，单从企
业方的陈述来看，首先，企业确实因为自身工作失
误， 遗漏了曾女士劳动合同的签订事宜， 过错在
先；其次，曾女士只是未回应补签劳动合同事宜，
并没有明确表示拒绝；再次，曾女士继续在公司内
工作了 3 个月有余， 可视为双方事实劳动关系存
在，因此企业应当尽到签订劳动合同的义务。根据
现在的情况来看， 曾女士的家属可以主张企业未
签劳动合同支付其双倍工资的权利。

未签劳动合同应支付双倍工资

林峰还认为，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
九条规定：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
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二） 严重违反用人
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解除劳动合同是对员工违
纪处罚中最严重的处理方式， 本案中由于企业
认为曾女士旷工 10 天， 因此做出解除劳动合同
的决定。 但值得商榷的是， 由于曾女士于 6 月底
曾申请了病假， 那么用人单位在辞退她时， 曾
女士理应处于医疗期期限内， 而根据 《劳动合
同法》 第四十条规定，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
工负伤， 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
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用
人单位可以提前三十日以书面通知形式通知劳

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 ，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需要注意的是， 用人单位
必须是以 “书面通知 ” 的形式通知到劳动者 ，

才能够解除与其劳动关系。
另外， 根据 《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 (二 )》 第一条规定 ，
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 用人单位
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

通知时间的， 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
生之日。 因此， 用人单位在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的
决定以后， 还要将该决定送达劳动者， 而这一举
证责任在于用人单位。

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应尽告知义务


